服务协议

甲方： 
定制服务类别：XXXXX签证       

乙方：威盛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务质量 

乙方以“优质、优价、快捷、安全”的执业原则承诺服务质量达到行业公允的水平，如对服务质量发生争议，可由甲乙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评判，或者直接申请仲裁。
客户配合

乙方优质的服务是与甲方的配合是分不开的。对于乙方要求提供的原始材料，甲方应完整真实地提供。因甲方原材料的不完整和不真实而导致的文书制作缺陷、申请后果和法律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。公证或财产证明等官方文件，不在乙方服务之列，甲方可根据乙方的指导，自行自费办理。

服务细则：（如甲方需包签服务，另定细则。）

甲方定制服务人数   人，服务费为    元。（申请人：  ）
1. 在签证资料递交的同时，甲方把服务费用   圆RMB（大写：   ）支付给乙方。
2. 乙方承诺甲方在递交材料后  个工作日左右出签。
3. 此签证为担保的旅游签证，签证有效期为  天，停留期为  天。
4. 甲方应在签证到期之日前按时离开    境内，负责一些罚款损失由甲方承担。
退款条例:

1. 签证递交后，如果甲方中止协议， 甲方需支付乙方100％的服务费用。

2. 如果拒签，收取   RMB/人的服务费。其余签证费用乙方如数退还给甲方。
其他服务及费用：

使领馆收签证费
由乙方代付给领馆。（以使领馆收据为准，属不可退还费用）
注：1.签证审理时间以使领馆规定为准。 若遇签证旺季、节假日、使馆打印机故障，签证打印错误，使领馆调查未果等因素，审理时间可能会延长，乙方不对此承担责任。甲方在拿到签证前不宜购买机票和确定酒店，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。
2．除上述退款条例所规定的经济责任外，乙方不承担其他责任。

3. 对于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材料原件，乙方仅用做签证目的， 不做其他用途。

本协议甲乙双方签字日起生效。（传真有效）
乙方：威海威盛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   甲方：        
电话：010-64177994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地址：北京朝阳东直门外大街

28号港湾国际620室       地址：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









